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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的底线: 始于皮尔斯符号思想的讨论

彭 佳

( 西南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成都 610041)

摘 要: 在皮尔斯( C． S． Peirce) 的符号理论体系中，对于符号到底是否包含生物信

号，以及解释项是否是符号，似乎存在着相互矛盾的论述。事实上，正是这些矛盾体现了

皮尔斯的思想演变过程，尤其是从皮尔斯的“心灵”到“准心灵”的术语发展中，可以看出

他的符号学思想进一步拓展的趋势。这一发展为生物符号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使

得符号学家有可能将生物主体作为符号主体，从而将生物信号视为符号的基本底线。

“辨别性解释项”和“回应理解性解释项”概念的提出，就是皮尔斯符号学思想进一步发展

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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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调节着解释项符号及其对象。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论及符号，它的解释项不一定是符号。当

然，任何概念都是符号; 奥卡姆、霍布斯和莱布尼兹已经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我们可以把符号放

在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它的解释项不是一个想法，而是一种行为或经验，或者，我们甚至可以将符号的

意义扩展至，认为它的解释项仅仅是感觉的一种质。”［1］( 8. 332)

1868 年，在对符号的三元关系进行了数年的思考之后，新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的皮尔斯

在手稿中，首次用“符号”( sign) 一词代替了之前使用的术语“再现”( representation) 。他写道:“如此地，

一个符号有三项指称: 首先，对于解释它的某种思想来说，它是一个符号; 其次，对这一思想中它所等同

的某个对象而言，它是一个符号; 再者，在将它和对象关联起来的某个方面和品质而言，它是一个符

号。”［1］( 5. 283) 在皮尔斯繁杂而漫长的符号学思想发展过程中，这一有关符号三元关系论述的正式出现，

宣告了符号定义向开放体系的重要转变: 无怪乎后世的符号学者为之雀跃。奥斯曼( Carl Ｒ． Hausman)

认为，这是皮尔斯早期思想中最为明确的对符号过程的解释，它确立了符号学充分发展的基础［2］( P66)。

这一论述打破了符号是“一物代一物”的传统定义，由此开启了广义符号学的广阔天地。

然而，在符号的开放定义提出后一个半世纪的今天，对于符号的底线是什么，符号是否是人类所独

有，国内学界仍然存疑。就连皮尔斯本人的论述似乎也前后矛盾: 从本文开篇的引文看来，他似乎认为

其解释项产生效果( 这种效果可以是行为、经验和感觉到的品质) 的再现体就是符号，如此说来，我们可



以推论出，生物反应和信号能够被视为基本的符号; 但另一方面，皮尔斯又明确说，“符号是一个携带着

心灵解释项( mental interpretant) 的再现体。也许可能存在一些非符号的再现体，比如，向日葵总是跟着

太阳的运动方向转动; 凭借这个动作，向日葵在没有别的条件下，完全有能力再次以同样精确的对应方式

朝向太阳，并且获得一种再生产的能力可以重复做到这一动作，由此，向日葵就会成为阳光的再现

体。”［1］( 2. 274) 照此看来，皮尔斯本人似乎并不认为生物反应是符号。然而，当代的生物符号学家们却几乎一

致认为，皮尔斯提出的开放体系正是将生物信号纳入到符号范畴的重要理论支撑。皮尔斯的论述中为什

么会出现这样的矛盾? 他的符号学思想又是如何为生物符号学提供理论可能的呢? 要弄清这些问题，我

们不妨“回到皮尔斯”，回到他“寻找意义形式规律的普遍方法”［3］( P7) 的三分式之上，去寻找答案。

一、解释项是否是符号?

三分法是皮尔斯思想体系的一个基本模式: 从符号学的角度而言，他对符号的定义及分类，都是建

立在三分的基础之上; 并且，在最初的三分项之下可以用这一模式继续进行三分，由此形成一个向下不

断分叉扩展的体系。这种开放性，是“任何追寻智慧的科学研究理论所必然具有的特征”［4］( P49)。本文

将紧扣皮尔斯的“解释项”这一概念来进行讨论，因此，笔者在第一部分，将对皮尔斯提出基本解释项三

分式的过程进行粗略的梳理。

皮尔斯认为，解释项不仅仅是一种指涉，它更像是符号的效果或者说“效力”( effect) ，他在此认知之

上对解释项进行的分类。就符号过程而言，解释项可以分为直接解释项( immediate interpretation) 、动态

解释项( dynamic interpretation) 和最终解释项( final interpretation) 。皮尔斯是在 1902 年讨论指示符( in-

dex) 时，第一次提到“直接解释项”这个概念的: “尽管指示符的直接解释项肯定是一个指示符，但既然

它的对象可能是一个单独的( 单个的) 规约符的对象，那么，这个指示符的非直接解释项( indirect inter-

pretation) 就可能是规约符。”［1］( 2. 294) 从这段论述可看出，皮尔斯在对解释项进行考查时，注意到了符号

引起的“效果”: 所谓“指示符的直接解释项肯定是一个指示符”，即符号主体在对指示符进行解读时，第

一步的解释是，这个符号在自身的意义认知体系中指出了什么方向，自己如何对其作出反应。而后续的

“非直接解释项”之所以可能是规约符，是因为符号主体已经走到了意义的下一步，对这一指示符可能

包含的规约关系进行了理解。

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对此进行证明。当人们在夜间行车的时候，看到反光的紧急路障标志，

第一反应往往是“有物体在那儿，危险!”从而即刻采取避让措施。紧急路障标志在这里首先是作为一

个指示符出现的，它的直接解释项是另一个指示符:“这里有个危险的东西!”在相当的速度之下，符号

主体( 即驾驶者) 往往并不能判断这个符号的具体对象是什么，这个指示符表现的是对象的一种相关质

性，即物体的存在。通常是在避让之后，符号主体才意识到，这个反光的图案代表的是一个规约性的紧

急路障，他 /她此时的理解已经进行到了皮尔斯所说的第二步，即“非直接解释项”。

两年之后，也就是在 1904 年，皮尔斯用“动态解释项”代替了“非直接解释项”。此后，在 1905 年，他提

出了解释项的基础三分式。他写道:“第一，直接解释项; 它之所以为解释项，是因为它在有关符号自身的

正确理解之中显示出来( revealed) ; 它通常被称作‘符号的意义’; 第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动力解释项，它

是符号作为符号而真正造成的实际效力( actual effect) 。最后，还有一种解释项，我暂时将其命名为最终解

释项，它指的是一种方式( manner) ，而符号通过这种方式将自身再现来与其对象有关。”［1］( 4. 536) 这一三分式

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最终解释项”的提出，使得我们可以将对符号的认出、反应和对符号关系的理解相

区分，意义过程更为细化。就上文的例子而言，对于夜间的反光紧急路障标志，符号主体的直接解释项是

“这里有个东西”，它之于符号主体的意义是“有危险!”它的动态解释项是“我必须即刻避开”，符号主体由

此采取了避让措施，这是符号起到的实际效果。而最终解释项则是“原来这是个发光的紧急路障，而路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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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我需要避让”，这是对符号再现方式、或者说规则的理解，具有规约的性质: 这也是为什么皮尔斯曾

在 1908 年时考虑将其称为“规则解释项”( normal interpretation) 的原因。

当然，以上三个步骤在实际中可能是几乎同步完成的，无法截然分开; 并且，这里所说的“最终解释

项”只是就一个完整的意义过程而言，而逻辑上( 或者说理论上) ，最终解释项在无限衍义的过程中可以

到达真相本身。但无论如何，从本文所举的例子来看，反光的紧急路障标志这一指示符的直接解释项，

即符号主体辨认出“这里有个东西”，它已经如皮尔斯所说的，是一个指示符，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符号。

这是符号主体对符号的即刻感知，是一种对相关质性的感觉，它已经是符号。那么，既然皮尔斯承认了

这种作为感觉的、最初级的解释项已经是指示符( 他在 1908 年曾经把“直接解释项”称为“感觉解释项”

felt interpretation) ，他又为什么会认为解释项不一定是符号，因为它“仅仅是感觉的一种质”? 如果说人

类对符号的感觉和认出可以是符号，为什么对于其他生命体则不然? 诚然，皮尔斯在世时，他的理论著

作未能得到出版，因此手稿中有不少混乱之处，但在笔者看来，这个矛盾的存在，主要在于另一个和解释

项相关的概念的转变历程，即皮尔斯对符号过程的考察，从“心灵”( mind) 转向了“准心灵”( quasi －

mind) 。

二、从“心灵”到“准心灵”: 皮尔斯符号理论的进一步敞开

在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体系中，“心灵”与符号和“意义”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他讨论的重点之一。

他认为，符号必然和心灵相关，和符号的接收者相关: “符号是在心灵上被某种东西所代替的某种东

西。”［5］( 1873: 380) 由此可以看到，皮尔斯并不是绝对反对“符号是一物代一物”的传统符号学思想，只不过

他在此基础上进了一步，将解释符号意义的权利交到了符号的接收者一方。不仅如此，“心灵”的存在

是符号得以存在的前提之一。皮尔斯在 1873 年讨论符号的存在条件时指出，除了品格( character) 和与

对象的因果关系之外，符号要存在还需要另外的条件:

“符号存在的第三个条件是，符号自身必须可以与心灵对话。符号不仅仅与它的对象存在联系，而

且这种联系非常必要，因为它可以把人的思想也带入到与对象的关系之中，也即让思想知道对象之所

在。换句话说，符号不仅必然与它的对象存在联系，而且也必须让思想知道它们之间存在这种关系。符

号可以直接与思想对话，或者通过把其翻译为其他符号的方式与思想对话。在某种程度上，符号必须具

备可解释的能力。……毫无疑问，心灵的本质( nature of mind) 就是这些普遍规律的根源。”［5］( 1873: 380)

在这里，皮尔斯明确地把心灵和人类思想相等同，也就是说，只有人类所认知、解释和使用的符号，

才是符号: 符号是某一对象在人类思想中的再现，这种再现是否忠实，与对象本身是否对应，并不是符号

学所关心的问题; 它是如何与对象相关并产生意义，才是符号学的重要议题。在皮尔斯看来，心灵，即人

的思维，是对象能够被作为符号来认知的基本前提: “一个符号之所能成为符号，另一个必要条件是符

号必须被心灵认作是一个符号，因为只有符号才能使心灵能够进行思考; 如果某物对任何心灵来说都不

是符号的话，那么它就不是符号。……符号使得心灵产生了某种观念———一个有关所指称之事物的符

号的观念; 而观念本身就是符号，因为观念是一个对象，它代替着另一个对象。”［6］( P10) 照此而言，思想本

身就是符号，符号是人类所有意义活动的载体，作为再现体的符号是和人类思维密不可分的。

然而，另一方面，皮尔斯也指出，解释项除了是思想之外，还可以只是行为或经验，或者是“感觉到

的一种质”，它甚至可以和人类活动无关。如上文所说，皮尔斯认为存在着“非符号的再现体”，比如，由

于向日葵茎顶的向光生长性，它可以成为阳光的再现体。皮尔斯认为这种再现体不是符号，因为这一时

期( 1902 年) 的皮尔斯还把符号活动牢牢地限定在人类的范畴中，四年之后，也就是 1906 年，皮尔斯才

写出一段被当今符号学家们津津乐道的、关于“准心灵”的论述。

李斯卡( James Jakob Liszka) 是如此评价皮尔斯关于“准心灵”的看法的:“解释项是与皮尔斯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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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准心灵’结合在一起的，而并非是与那种完全意义上的心灵捆绑在一起; 并且显然地，这种准心灵并

不仅仅局限在人脑皮质( human cortex) 之上。生性( natural disposition) 界定了符号过程的这种三元特

性。动物的交流及其对符号的运用是这类符号过程的典型，尽管这类符号过程也存在于人类符号过程

的某些层面中。这种过程所产生的符号不是纯符号( genuine) ，而是广义上的符号。在这里，符号的解

释并不是无意识的，而是有变化的; 它会发展，并且会展示出它校正( 之后的结果) 。尽管如此，解释还

是具有它自己的基础，而这种基础存在于其自然且稳固的习性中，而不是那种有意的自我控制( self －

control) 之中。正如皮尔斯所述:‘思想并非必然与一个大脑相连。它出现在蜜蜂的活动之中，出现在结

晶体的活动之中，并且贯穿在整个纯粹的物理世界之中……’”［6］( P165)

很显然，从李斯卡的评论中可以看到，皮尔斯的“准心灵”概念是和习性( habit) 有关，也就是说，“准

心灵”其实是皮尔斯在发展他的实验主义思想时，对符号学理论作出的修正。接下来，这段著名的论述

指出:“思想不仅存在于有机世界中，还在有机世界中得以发展。然而，正如没有例证就没有一般法则

一样，没有符号，也就也没有思想。毫无疑问，我们要赋予‘符号’一个相当宽泛的意义，但不能宽泛到

超越它的定义。承认符号必须和准心灵相关，我们就可能进一步宣称，没有孤立的符号。而且，符号要

求有两个准心灵，一个准发送者( quasi － utter) 和一个准解释者( quasi － interpreter) ，尽管在符号本身中

这两者是一体( 即是一个心灵) 的，它们仍然是有区别的。”［1］( 4. 551) 皮尔斯的这段文字对于生物符号学意

义重大，它打开了将符号主体从人到其他生物扩展的可能。首先，皮尔斯不再认为“思想”是人类心灵

所独有的，这里所说的“思想”，其实是符号主体经历的意义过程，即对对象的感受和认出，以及随后的

比较、理解: 这是生命体的符号能力逐步积累和发展的阶段，比如，库尔( Kalevi Kull) 就指出，从感受到

比较、再到理解，其实是植物、动物和人类符号能力的对应发展［7］( P8 － 27)。而皮尔斯明确提出，“思想”是

在有机世界中存在和发展的，这就为符号边界的重新界定确立了一个大致的范畴。这个范畴，在一个多

世纪以后的今天看来，也是具有科学性的: 由此可见，皮尔斯的思想的确超越了当时的理论界整整百年

有余。其次，皮尔斯认为，符号活动需要两个“准心灵”，即一个“准发送者”和一个“准解释者”，这就为

当代符号学家对生物交流、尤其是种际交流进行研究奠定了基础。塔尔图的符号学家就研究过不同种

类的动物之间的符号交流行为，试图在不同的“准发送者”和“准解释者”中寻找生物语言翻译的规

律［8］( P17 － 26)。符号在交流中产生，在作为符号主体的不同生物( 即“准心灵”) 之间产生，这样的观点，也

是全球符号学( global semiotics) 得以确立的基石。

李斯卡认为解释项和“准心灵”相关，也就是说，解释项可以是由人类以外的其他生命体得出的，是作

为符号主体的生命体的理解、行为或感受，与习性紧密相联。“人类和其他动物的习性可能是情绪的、行为

的或认知的。对动物而言，树枝断裂的声音可能是一个让它们警惕或害怕的信号，这样的信号开启了它们

的逃跑模式。”［9］( P18) 如此说来，动物对这一信号的感知、判断( 警示或危险) ，以及随后的逃跑行为，就是树

枝断裂声这个信号的解释项; 而后文会说到，信号是一种特殊的符号。在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动物意识

到“此处有危险而需要逃跑”，这个解释项和上文提到的夜间行车的司机对反光路障的反应相似( 此处危险

需要避开) ，是一个之于“准心灵”的指示符，本文第一部分的疑问就可以得到回答: 解释项确实是符号。并

且，本文开篇提到的皮尔斯论述中的矛盾也可以迎刃而解。当皮尔斯用“准心灵”代替“心灵”，对符号过

程进行解释时，他其实已经开始考虑给符号一个更宽广的范畴，开启了将生物信号纳入到符号中的可能。

这种可能，在当今的符号学界得到了普遍的发展，由此大大拓展了符号的底线。

三、符号的底线: 生物信号

生物信号是最低限度的符号，对此，国内符号学界已有论述。赵毅衡就指出，“信号是一种特殊的

不完整符号: 它不需要接受者的解释努力。信号的特点是: ( 1 ) 它是一个由符号载体的意义发送。(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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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要求解释，却要求接收者的行动反应。”［10］( P53) 而他对符号的定义是，符号是“被认为携带着意义而

接收的感知”［10］( P27)。既然生物信号过程中有符号主体对其进行接收和感知，且它本身携带着意义，那

么，它就可以被认为是符号。

在这里，笔者要特别指出，赵毅衡文中所说的，信号不要求解释，是指生物主体在接收这一符号的过

程中，不需要试推式的解释，而并不是说信号没有解释项。既然解释项可以是情绪、行为、感受和理解，

那么，“接收者的行动反应”就是符号主体对这种特殊符号的解释项，符号的三元关系在这里依然成立。

赵毅衡的符号定义是宽泛式的，它可以将信号包括在其中，应当说，这是国内符号学界提出的最能和国

际符号学前沿相“对接”的一个定义。

当然，对这种“广义符号”的观点，也有不少反对声: 譬如，卡西尔( Ernst Cassirer) 就坚持把符号学研

究限定在人类文化的范畴之内。有趣的是，卡西尔的手书整理稿题目为《符号形式的形而上学》( The

Metaphysics of Symbolic Forms) ，这里的“Symbol”一词可用于表示仅仅是人类才能使用的规约性符号，而

并非更为广义的“Sign”。如果符号学只能讨论规约符，将指示符、像似符都排除在外，那么，它无疑就自

我窄化、自我切割式地和符号过程的起源完全割裂，并且这种割裂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可言。

苏珊·佩特丽莉( Susan Petrilli) 和奥古斯都·庞齐奥( Augusto Ponzio) 对信号的符号性进行过讨

论，他们认为，信号的解释项是一种“辨别性解释项”( interpretant of identification) ，也就是生命体对信号

进行的辨认反应。“信号是符号性程度最低的符号……从这点看，‘信号’暗示某种不同于符号的东西;

‘信号’似可作为表示最低程度的符号性的更为恰当的术语。从信号性来说，信号处于解释的最底

层———辨别层。在以前的著作中，我们曾提议，与信号或信号性相关的解释项可以叫作‘辨别性解释

项’。在所有符号中，辨别性解释项与被解释项之间呈现的是单一意义关系; 这种关系预先由符码决

定，类似于信号中的解释项与被解释项之间的关系。”［11］( P2)

由于信号的解释项与被解释项之间是预先决定的符码关系，因此，就如赵毅衡所说，它需要的并非

符号主体的解释努力，而是需要其作出反应。这种反应，亦或说效果，就是信号的辨别性解释项，而其他

更高层次的符号的解释项，则被庞齐奥称为“应答理解性解释项”( interpretant of answering comprehen-

sion) 。如此，生物信号和更为高级的语言符号，都成为了渐次展开的符号网络中相互联接的部分。

在由保罗·科布利( Paul Cobley) 所主编的《劳特利奇符号学指南》中，这种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承

认:“符号首先是一个解释项，一种反应，开始于从它之中，某种东西被当作一个符号并且成为其被解释

者，而且进一步地，能够生成其他符号。符号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多声部和单声部。信号可以被定义为一

个单声部符号，或者更好地，定位成一个具有最低程度的多声部的符号。”［12］( P404) 信号被认为是符号，而

且，作为反应和经验的解释项都被视为符号，这进一步地解决了本文第一部分提出的问题，即解释项一

定是符号，符号主体可以是人之外的生命体。

事实上，晚年的皮尔斯已经开始寻找生物物理学中具有决定习性的细胞质机制，在塔尔图的生物符

号学家看来，这意味着皮尔斯想要为生物的习性建立符号学模型。卡莱维·库尔就指出:“我建议大家

读一读皮尔斯的《人的透彻本质》一文……我们从本文可以看到: 第一，皮尔斯倾向于相信，细胞质的、

特别的分子构造决定着符号过程。”［8］( P64) 尽管皮尔斯最终未能成功地建立这一模型，但他“将符号过程

视为 过 程 性 的，而 不 是 结 构 性 的，这 种 观 点 使 他 的 方 法 适 用 于 生 物 符 号 学，并 具 有 相 当 的 生 产

力。”［8］( P62) 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之于生物符号学发展的重要意义正是在于，它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因此

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可以让生物符号学家进行重新的阐释和发展。

如皮尔斯所说，符号意义过程确实是在有机界、即生命界内发展的，但这种发展并不是跳跃式，而是

渐进式的。事实上，对于猿人是否已经具有初步的语言符号能力，生物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而

语言符号显然是最典型的规约符。因此，符号发展的阶段其实是渐变式的光谱，而非界限鲜明的色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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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意味着符号学不能对人类的符号行为进行专门的研究———对人类所使用的语言符号和文化艺术

符号的考察，至今是符号学体系中最为丰富和有趣的部分，但由此而拒绝将其他生命体视为符号主体，

拒绝承认生物信号是符号的底线，是一种狭隘而过时的观点。

符号学界能够“重新发现”皮尔斯，生物符号学的奠基者西比奥克( T． A． Sebeok) 功不可没，而哈佛

大学整理出版的、长达八卷本、厚达近三千页的《皮尔斯全集》(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ierce) ，就是由西比奥克的得意门生、美国符号学家迪利( John Deely) 撰写的编者导言。西比奥克将皮

尔斯提出的“符号过程”( semiosis) 和生命过程相比较，认为符号科学( sign science) 和生命科学( life sci-

ence) 可以相互融合［13］( PP． 151 － 58) : 符号过程与生命过程的一致性，已经是生物符号学的基本观点。本文

对皮尔斯符号思想在解释想和“准心灵”问题上的探索，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皮尔斯丰繁浩荡的理论

系统中，还有更多的符号学遗产有待我们发掘，在进一步建立符号学体系、尤其是生物符号学体系的过

程中，这些符号学遗产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更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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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ndary of Sig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 S． Pierce’s Semi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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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for the questions whether signals and interpretants are signs，C． S． Pierce seems to have contra-
dictory arguments． These seemingly inconsistencies，however，demonstrate how Pierce’s theories develop and
evolve，which are reflected in his replacement of the term“mind”with“quasi － mind”，and therefore become
a cornerstone of biosemiotics． Biosemioticians today further develop Pierce’s theories and expand the boundary
of signs，which includes signals，or signs of life． The proposal of“interpretant of identification”and“inter-
pretant of answering comprehension”，can be viewed as a further development of Piercian Semiotics．
Key words: C． S． Pierce; interpretant; quasi － mind; signal; 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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